
第 4482號公告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(第 132章 )

進口野味、肉類及家禽規例

現按照《進口野味、肉類及家禽規例》第 3條公布，就下開第 1欄所列國家而言，食物環境衞生
署署長認可第 2欄所列主管當局是為執行上述規定的主管當局，惟須受第 3欄所列的條件限制：

第 1欄 第 2欄 第 3欄

國家 主管當局 條件

南韓 農林畜產食品部 只適用於進口家禽

2010年 1月 15日第 239號政府公告現告取消。

2013年 8月 2日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梁卓文


	Structure
	第4482號公告


